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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陕西美鑫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资产收购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陕西煤业”）于 2014 年 7 月 4

日与陕西美鑫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鑫公司”）签订《资产收购框架协议》，

本公司有意将下属全资子公司——陕西陕煤铜川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川矿业”）

拥有的金华山煤矿和东坡煤矿相关资产及负债转让给美鑫公司。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协议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陕西美鑫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000 万元 

企业法定代表人：拓刘毅 

注册地址：铜川市耀州区董家河工业园区 

成立日期：2011 年 2 月 17 日 

经营范围：煤炭开采和利用；铝及铝基合金和炭素产品的生产与销售；自备电厂

经营；有色金属及非金属冶炼加工，有色金属产品及原料、相关机电产品的贸易及进

出口贸易；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等的项目的筹建（不得从事经营活动）。 

美鑫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50%的非控股企

业，陕西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美鑫公司其余 50%股权。美鑫公司不属

于本公司的关联方。 

二、《资产收购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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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购标的 

1、收购标的为本公司所属铜川矿业拥有的金华山煤矿及东坡煤矿的相关资产和负

债（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2、标的资产的具体范围以届时记载于评估报告的资产范围为准，并在后续正式签

署的资产转让协议中明确。 

（二）收购方式和价格 

1、标的资产拟采取协议转让的方式进行。 

2、本次标的资产的收购价格，按照经双方认可的评估机构就标的资产出具并经陕

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与监督委员会备案的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确

定。 

（三）框架协议生效 

本框架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的公章之日起生效。 

（四）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 

1、本框架协议的订立、解释和履行，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2、凡因本框架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努力通过协商解决。

如果争议不能协商解决，则任何一方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三、协议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金华山煤矿及东坡煤矿目前处于亏损状态，本公司将相关资产及负债向美鑫

公司出售，有助于提高本公司的资产质量，对本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将产生一定的积

极影响。具体数据以相关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届时披露的定期报告为准。 

四、风险提示 

本协议为双方就相关资产收购达成的框架协议，涉及资产收购的具体事宜尚待进

一步协商和落实，交易双方还需根据审计评估结果等履行各自内部决策程序、签署具

体的资产转让协议并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取得相应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批准，存在不确

定性。本公司将对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的要求及时进行信息披露，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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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7 月 4 日  


